
力口  急

苏财工贸 〔zO15〕 ⒓6号

关于⒛15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省级财政补贴
实施细则的补充通知

各省辖市财政局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牵头部门 :

根据今年4月 省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
推进会议精神 ,以及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过程中出现的
一些新情洱〈新闩熬,经研究,对 《2015年江苏省新能源汽车推
广应用

·
省级财政补贴实施细则》 (苏财工贸 〔⒛ 15〕 19兽 )作如

,下
补充规定和要求 :∶

二、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各类企事业单位、社团组织,均
按属地原则̈申报省级财政补贴资金。其中:省属国有独资或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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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企业购买新能源汽车,地方补贴由省财政全额负担。

二、以财政性资金购买新能源汽车的,省 、市财政均不再给

予购车补贴。

三、明确最高补贴限额。补贴标准按苏财工贸 〔⒛15〕 19

号规定的标准执行,但省、市补贴总额最高不得超过汽车售价的

BO%,省 、市补贴总额超过汽车售价BO%的 ,按照汽车售价的BO%

给予补贴 (由 省财政承担硐%,市财政承担ω%)。 汽车售价是

指扣除国家补贴后在江苏的销售价格,由 汽车生产企业报省新能

源汽车推广应用协调小组办公室各案核定。

四、调整新品研发奖励标准。享受研发奖励的新产品需形成

实际销售 (销 售数量在10辆 以上 )。 车辆生产企业在申报奖励时

需提供有关车型销售情况的说明和凭证 (销 售合同、发票等 )。

各市应认真落实省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

用的若干意见》 (苏政发 〔⒛14〕 128号 )有关精神,对本地区

实际推广应用的符合规定要求的新能源汽车给予补贴。各地落实

和兑付补贴资金情况将作为以后部、省级新能源汽车奖励资金分

配的重要因素。各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牵头部门应会同同级财

政等部门,严格按照苏财工贸〔⒛15〕 19号和本通知的要求,认

真审核,严格把关,准确申报省级财政补贴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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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 )

信息公开选项 :主动公开

抄送:省发改委、省科技 、省交通厅、省电力公司 , 省辖市发

改委 (局 )、 经济和 `急化委 (局 )、 科技局、交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

局。


